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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远也不要忘记华侨对祖国公益慈善现代化的贡献 

———在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上的讲话 

刘佑平 

昨天是世界慈善日，也是第九个中国慈善日，也是新修改的《慈

善法》正式实施之日，大家都在谈公益慈善、谈新修改的《慈善法》。

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华人、华侨、包括港澳台胞对中国现代慈善的影响。

因为，最近，我在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公益慈善的历史，赫然发现，

侨界对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复兴，作用和贡献巨大，但却被今天

公益慈善界严重忽视。简单跟大家分享两层意思：一是侨界是中华文

化的传承者，是以仁爱为内核的中华慈善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；

二是侨界对祖国对故乡现代化的慈善贡献巨大，值得我们高度肯定和

重新评估。希望用好侨界力量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助力人类命

运共同体建设。 

一、侨界是中华仁义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

侨，就是移民，这里专门指侨居境外的港澳台胞和海外华侨、华

人、华裔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我认为是其中最具

有开掘创新精神的那一部分。 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是黄真平先生邀请我来参加会议的，我就

用老黄家，福建、广东黄姓以及海外黄姓华人中的一首认祖诗来说明： 

唐末五代初年，福建邵武的一位叫黄峭的祖先，娶有三妻生子二

十一子。在 80 岁时，黄峭召集儿孙族人，令三妻名下，各留一子养

亲尽孝，其余诸子分徙全国各地。临行各赠族谱一套，并授认宗诗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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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： 

“信马登程往异方，任寻胜地振纲常。 

年深外地犹吾地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。 

晨暮莫忘亲嘱咐，春秋须荐祖蒸尝。 

漫云富贵由天定，三七男儿当自强。” 

黄峭子孙，从此告别父老故土，携谱与诗，跃马扬鞭，纷纷踏上

充满希望与憧憬的新征途，后来就繁衍成为当今海内外黄氏家族中赫

赫有名的一大支系！如今在港澳台、东南亚和海外世界黄氏宗亲中，

很多人都能背诵这首认宗诗。对得上，都是兄弟，必须互相支持。 

每次读这首诗，我都壮怀激烈。这展现的是何等伟大的开拓、进

取、乐观精神！ 

后来，我在马来西亚世界刘氏宗亲总会也发现类似的诗，原来此

诗在广东刘氏客家刘氏始祖刘开七的后裔中也一样流传。福建、广东，

是中国最著名的侨乡。因此，某种意义上，这首诗也是作为中华民族

的广大华侨、华人的共同精神文化密码！ 

这，就是我脑子中侨胞的形象。 

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，一个字“仁”，两个字“仁义”。仁者爱人。

义者，宜也，君子见义勇为，要坚守公平正义，要守得住底线， “君

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（《增广贤文》），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于浮云”。

（论语．述而）。也引申为非营利，免费公益的意思，如义学、义田、

义渡。 

一个中国人，终身都要修习并践行这“仁义”两个字，这条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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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“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如果硬要有一个终极目标，就是

“止于至善”。修得一般，碰上世道不好，“穷则独善其身”，把个人

和家事处理好即可；修得好的，碰上世道好，“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就是

横渠先生讲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对继绝学，为万古代

开太平”。 

这样的人，中国人就称之为仁人、义士，或者大善人。这样的家

族，就叫积善之家。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 

中国是仁义之国、礼乐之邦，几千年来形成了以 “出入相友,守

望相助”（《孟子》），与人为善，助人为乐，和衷共济，风雨同舟为底

色基因的浓厚传统公益慈善文化氛围。 

以仁义为第一重底色，中国传统公益慈善事业自成体系，从家族、

祠堂的血缘慈善、宗族慈善，到乡里、同乡的地缘慈善、乡绅慈善，

到行会、结社的组织慈善，和寺庙、道观、教堂为主的宗教慈善，修

桥、铺路、施粥、施医、济贫，义学、义渡、义仓、义田、义庄、善

堂、善会，遍布大江南北。 

但是，中国大陆在经过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，计划经济“一大二

公”和文化大革命“破四旧”，以及一切向钱看的畸形市场经济冲击，

当前社会道德基础有普遍崩溃之虞，传统仁义文化岌岌可危，因此有

识之士呼唤中国仁义复兴，以仁义复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 

中国有一句话，叫做礼乐失之朝，求诸野；失之华夏，则求诸夷

狄。上帝保佑中华，中国的传统仁义文化，虽在中国大陆一度被废弃，

但在侨界，在港澳台和广大华人华侨中，却有很好的传承和弘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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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到境外看看，我们的港澳台和华人世界里，仁义的旗帜，仍

在高高飘扬。特别是以血缘为主的姓氏宗族宗亲组织，以地缘为主的

同乡会组织，以求学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交为主的华人社团组织，在华

人社会普遍存在，这些组织，大都传承了中华仁义文化，具有一定互

助互济和公益慈善功能。 

比如，2005 后，我去新加坡参加世界刘氏宗亲，发现新加坡和南

洋的世界刘氏宗亲总会，就专门设立有救济同族鳏寡孤独、资助青少

年求学的宗族慈善功能，还有支持社区发展的现代公益功能。当时另

一个新加坡吴氏宗亲会搞大型活动，刘氏宗亲会派人代表刘氏参加，

我也随行。发现吴氏的宗亲组织也是如此。可见这种仁义传统，在海

外华人中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，远比中国内地做得好。 

再举一个例子，在海外华人中，拜关公是一种仍然保存得很多的

传统，而关公就是义的符号，公平正义，仁义，讲义气！ 

现代的华侨、华人，又将传统血缘、地缘的互助互济，拓展到对

社区的营造，对社会积极履行责任的现代公益，因此我说他们又是传

统仁义文化的发扬光大者。 

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。现在讲第二层： 

二、侨界对祖国故乡现代化的贡献巨大，更是中国现代公益慈善

事业最早推动者 

回馈乡梓，回报祖国，是很多在外奋斗、打拼的华人、华侨的割

不断的情绪。从辛亥革命、抗日战争、到新中国初期，侨界都慷慨解

囊支持祖国的各项事业，其中，以福建的陈嘉庚捐资创办厦门大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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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美学校为典型代表。 

而我在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公益慈善的历史时，赫然发现，改革

开放初期，随着国门的打开，除了寻根、探亲和经济贸易的往来，大

量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向大陆捐赠，用于支持侨乡的建设。侨界对中

国内地的改革开放，对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复兴，作用和贡献巨

大，他们是最早的推动者，但今天的公益慈善界对此似乎严重忽视。 

从我一口湖南话，大家应该知道我是湖南人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

我在湖南读大学时，我知道的第一个慈善家，就是一位湖南籍的香港

同胞，叫彭立珊。因为在湖南省会长沙火车站，建了个大喷泉，旁边

大华表，上面写着“海外侨胞彭立珊捐建”。另外在长沙最繁华的五

一广场，有一个地下通道和立交桥，也是彭立珊捐建。从火车站到岳

麓山，开了一条公交专线，绿色公交车上写着“立珊专线——海外侨

胞彭立珊捐赠”。所以，在那个万元户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和大多数

湖南人印象中，慈善是侨胞做的，侨胞就是慈善的代名词。 

其实，侨界的公益慈善贡献，不仅湖南如此，全国也是如此，特

别是福建广东江浙一带更加如此。 

1984 年，华人华侨陈子民、陈经纶兄弟捐资千万港元在广东兴建

了高级职业中学，还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。 

1987 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后，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

国际社会提出援助请求，身处海外的同胞纷纷为大兴安岭火灾捐款。 

1993 年，中国大陆开展最大的公益项目——希望工程，侨界立即

响应，成为希望工程的最重要捐赠人。截止 1997 年 6 月，仅香港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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胞就捐赠超过 1 亿元，占当时希望工程全部捐款的 1/10。 

最感动我的，是两次在祖国发生重大灾难时，华侨华人为祖国捐

赠的高潮： 

1991 年夏，中国华东地区发生世纪特大水灾，海外侨胞纷纷解囊

相助，其中，从 1991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中国共接受境内外

捐款物合23亿元人民币（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.3

倍），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。 

台湾，慈济证严法师在发起大规模慈善募捐，创造了台湾最惊人

的纪录，并向华东派出志工，终于打开了固结在两岸民众和社会之间

的坚冰，跨越了政治的隔阂。 

香港演艺界总动员，数百位各类明星忘我大汇演，更创造奇迹， 

到 7 月 23 日，短短十天时间，香港的赈灾筹款总额已达到 6.47 亿多

港元。梅艳芳、成龙等人的现场捐赠活动，至今令人难忘。 

2008 年汶川大地震，华侨华人再一次开展史诗级的公益资助善

举。据我原服务的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编制发布了一份 2009

年 11 月，《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报告》，统计显示，2008 年全国接收侨

界捐赠 55 亿元，而 2009 上半年，接受侨界捐赠就达 26 亿元。  

又据统计，从 1979 年到 1997 年，经侨务部门登记的海外华侨、

港澳同胞的捐赠额达 400 亿人民币之巨。 

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的列出这些，是因为侨界对祖国的贡献实在

太大，我们今天永远不要忘记这种血浓于水的无私大爱。 

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侨界对祖国的公益慈善活动，有其鲜明的特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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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很传统，往往与寻根有关，拥有由近及远的中国传统慈善特色；

二是又很现代，因为侨界在海外，眼界更高，他们吸收国际先进经验

做法，由传统私益互助，上升到现代公益支持。 

我一个南洋归侨朋友，两大爱好：一是寻根，二是慈善。这几十

年来，他的家族给祖国捐赠七八十亿元。既有修族谱、建祠堂和寻根

问祖，又有各种现代公益慈善支持，人心所向给清华大学也有数亿元

的高大上捐赠。华人华侨这种将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一起做的模式，

一直让我着迷。 

与此相似，世界船王包玉刚， 1978 年回宁波寻根，在天一阁找

到了家族族谱，发现自己竟然是包拯的第 29 代嫡孙，然后就决定大

规模捐赠内地。给北京一次就是 2000 万美元。在 1984 年，再次捐献

5000 万元，创建了具有综合性质的宁波大学。你看，也是寻根，到现

代公益。 

我多次去福建、广东侨乡，发现改革开放之后，华人华侨开始回

国，他们普遍都是先探亲，寻根，后是捐赠做公益慈善，同时也投资

做企业。往往是从修祖坟、建祠堂、修族谱开始，然后救助鳏寡孤独，

再助学、修桥铺路建学校。 

华侨，除了为祖国公益慈善带来资金的贡献外，还带来了国际先

进的现代公益慈善经验和模式，包括家族基金会、家族慈善信托、家

族宪章、家族慈善办公室，等等。 

这里我讲一个最经典的中国家族基金会的案例，就是福建的黄仲

咸先生，他原来是印尼的著名企业家、银行家，后来资助支持家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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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大慈善家。他将包括（1 厦门中国银行人民币存款捌佰肆拾柒万

柒仟柒佰元整；2 厦门必利达大厦（地下三层，地面三十二层，面积

44895.62 ㎡）；3 南安市必利达大厦（地下二层，地面十二层，面积

11611.31 ㎡）；4 香港中国银行寄存的黄金壹万壹仟两；5 南安水头

60 亩地皮使用权，）捐赠给以他名字命名的黄仲咸基金会。以这些动

产和不动产为本金，每年产生的收益来做公益慈善事业。从而在中国

首创了可持续发展的慈善组织模式，他自己称之为“金母鸡”模式。

如今，还实现了由家族基金会，向公共基金会的转变。我每次都跟中

国公益慈善和家族慈善的同行们讲，要学习先进的、可持续的现代公

益慈善模式，就去福建厦门，学习印尼华侨黄仲咸先生的“金母鸡”。 

华侨，不仅从资金贡献、模式创新上，更是在法制建设上，推动

中国公益慈善的现代化。 

早在 1982 年，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加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进口

物资管理的通知》，以应对侨界的公益慈善捐赠大幅增长。明确必须

严格坚持自愿原则，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，捐赠

外汇进口的物资的准予免税放行，统一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统一负责

管理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赠。 

1996 年，国家文物局印发《文物、博物馆单位接受国外及港澳台

同胞捐赠管理暂行规定》。 

1996 年 4 月国务院取消了一系列的减免规定，导致华侨、港澳

台同胞的捐赠直线下降（1995 年捐赠总价值为 41.25 亿元，1998 年

共为 13.07 亿元）。一些华侨捐赠人对捐赠之后要缴纳关税不理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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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赠人又无力支付关税，致使一些捐赠难以实现。因此迫切需要通过

立法明确对捐赠的鼓励与优惠政策，促进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，1999

年，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第一部国家法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

事业捐赠法》出台，我国的公益捐赠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。只是，

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国的这第一部公益慈善法律，竟然是由我们

的侨界推动的！ 

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展开细讲了。 

最后重申，侨界是传统仁义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，他们对

祖国的现代化、现代公益慈善的复兴，贡献巨大，值得我们永远牢记！

今天应该更好的激发侨界的活力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，同时，为了贯彻落实新修改《慈善法》增加的第 102 条“国家

鼓励开展慈善国际交流”，我们更应通过侨届，在全世界讲好中国故

事，弘扬中华仁义文化，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！ 

谢谢大家！ 


